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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6 年 8 月 2 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7 层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

络投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主 持 人：董事长徐培忠先生 

 

    一、会议议案 

1、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关于公司为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讨论、审议以上议案。  

    三、表决以上议案。 

    四、宣读 201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五、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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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请

审议。 

为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满足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公司拟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发行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及发行安排 

本次申请注册短期融资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并根据

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在上述申请注册总额度内择机分批注册、分期发

行。 

2、发行期限 

本次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不超过 1 年（含 1 年）。 

3、发行利率 

本次短期融资券遵循相关规定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公司信用评级及发

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4、发行对象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5、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短期融资券主要用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满足业务发展资金

需求及其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6、决议有效期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决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短期融

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7、股东大会授权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本次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工作，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实施，并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

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和修订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发行期数、承销方式及发行

时机等具体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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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

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短期融资券的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

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6）上述授权在本次发行的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

请注册获准后实施。根据相关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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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为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向大会提交《关于公司为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请审议。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结合经营资金的需求，公司所属企业山西沁源康伟森达

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达源煤业”）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项目中长期借款 24,500 万元、期限 8 年，由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

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森达源煤业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项目中长期借款 24,500 万

元、期限 8 年，由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笔

担保由森达源煤业提供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相关的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

关合同内容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森达源煤业，注册地址：长治市沁源县王陶乡陶村，法定代表人：郭向清，

注册资金：1,000 万元，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煤炭开

采、洗选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3 月末，森达源煤业资产总额 216,705.19 万元，负债总额

101,038.77 万元，净资产 115,666.42 万元，资产负债率 46.62%；2016 年 1-3 月

实现营业收入 986.68 万元，净利润-981.46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森达源煤业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项目中长期借款 24,500 万

元、期限 8 年，由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笔

担保由森达源煤业提供反担保。上述担保事项相关的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

关合同内容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含子公司）累计为森达源煤业担保总额度为 24,500 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